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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為辦理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事宜，依大學法

規定，訂定「長榮大學修讀學士學位提前畢業辦法」(以下

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二 條 凡符合下列標準之大學部各學制之學生，得申請提前一學期

或一學年畢業： 

一 申請提前畢業當學期以前之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80

分以上，且學業總平均成績名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

10％以內；若該系該年級學生數未達 10人，則學業總

平均成績名次須為第一名。 

二 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數且成績及格，並符合各學系自

訂畢業資格者。 

三 每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。 

四 申請提前畢業之學生，預計畢業之該學期結束時不符合

第二、三款規定者，不得提前畢業。 

第 三 條 學生修滿該學系應修畢業學分，而不合前條規定未能提前畢

業者，仍應註冊入學。 

第 四 條 學生提出申請時間如下： 

擬提前一學期畢業者，應於四年級上學期提出；擬提前一學

年畢業者，應於三年級下學期提出。 

學生必須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提出，逾時概不受理。 

第 五 條 依行政程序提出經該系同意後復經教務處審核通過。 

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，並報教育部

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